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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06 學年度外國學生與大陸地區學生學雜費收取數額表 

 

 

學制 
工程學院 

(含工管系、生物科技系) 

電資學院 

(含資管系)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系、企業

管理系) 

文理學院 

(休閒遊憩、應用外語、多

媒體設計) 

日間學制 

學士班 

學費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雜費 20800 20800 15500 15500 

合計 52800 52800 47500 47500 

學分學時費（註 1） 2000 2000 2000 2000 

 

日間學制 

碩博士班 

學費 30500 30500 30500 30500 

雜費 24600 24600 23400 23400 

合計 55100 55100 53900 53900 

學分學時費（註 2） 2600 2600 2600 2600 

註1：學士班：延長修業年限學生選課達9學分者，仍應依本國學生註冊繳費。未達9學分者，按實

際修課時數繳納學分學時費，每學分學時費為2000元。 

註2：研究所：延長修業年限博、碩士班研究生，仍應依本國學生註冊繳納學雜費基數，選讀課程

時，按實際修課時數繳納學分學時費，每學分學時費為2600元。 

 


